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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关于网约工的社会保障问
题已经得到了业内关注，为他们建立工
伤保障制度也是大势所趋。那么，究竟
是将新业态从业者纳入原有的工伤保险
制度，还是给这类人群新建一种保险制
度？

前者的优势在于：现行的工伤保险
已经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有相对
稳定的经办队伍。但这种方式的弊端也
非常明显，例如，平台担心如果把网约工
纳入到工伤保险制度里来，会不会默认
为这些从业者跟平台有了劳动关系，进
而要求平台为他们缴纳五险？

工伤保险制度里面还规定了几项用
人单位必须承担的责任，例如治疗工伤
期间的工资福利，五级、六级伤残职工按
月领取的伤残津贴，终止或解除劳动合

同时应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等。这些责任如果让平台来承担，也存
在很大困难。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现行
的《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劳
动合同法》等并没有把新业态从业者纳
入到社保的参保范围里面来，所以这项
工作还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修法问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以重新设计
一套适用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险
制度，但这种方法也会带来制度过于碎
片化、基金容易穿底等问题。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理
事长黄乐平提出，不管是建立新的职业
险种，还是纳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都应
该重视解决非正规就业人员缺乏工伤保
障的问题。

没有劳动关系不能上五险一金 商业意外险覆盖面窄

网约工也应该有工伤保障
去年底的一天，43岁的“饿了么”骑手韩某伟倒在了第34单外卖配送

途中。平台“出于人道主义，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其他则以保险公司理

赔为主”的做法引起网友不满。此后，“饿了么”表示，为猝死骑手提供60
万元抚恤金。此事虽然暂告一段落，但引发的关于网约工的社会

保障权益问题却值得深思。网约工与平台的劳动关系不明确，使

得网约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缺失。

互联网+时代，
以外卖、代驾、网约

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业态从
业者大量涌现，新业态从业
者也被称为“网约工”，他们

依靠网络生存，通过平台
获取订单，与平台进

行利润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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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网约工出现意外事故，劳动者本人
以及社会舆论通常都会将矛头对准用工平
台，认为平台理应负责到底。但现实情况却
是，二者之间的关系至今未有官方文件明
确，已有的司法判决结果也迥然不同。

2014 年宜行公司代驾司机孙某的案
子，是全国范围内第一起网络预约平台与签
约驾驶员之间的劳动关系纠纷案。最终，一
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定孙某和宜行公司
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

2016年，提供上门服务的美甲师冯某
状告“美美哒”APP，也被判定双方不构成劳
动关系。

2017年，7名厨师状告“好厨师”APP要
求确认劳动关系，则被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

从已有的司法实践来看，网约工被认定
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例比较少，多数情
况没有被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一般认为，这
是一种合作关系，你提供平台，我在你的平
台上获取订单，赚了钱两头分。

网约工与平台之间究竟算不算劳动关
系？目前还存在争议。北京盈科（杭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方超强表示，从双方实际合作
的特征来看，由于接单自由、时间自由，没有
明显的人身管理等，跟传统的劳动关系和劳
务关系存在明显区别，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往
往倾向于不认定为劳动合同关系，或者直接
认定为其他平等的合作关系。在这种法律
关系的定性下，骑手发生意外，如果不存在
第三方的侵权者或责任方，就只能自担风
险，这也造成了很多外卖骑手享受不到作为

“劳动者”的对等权益保障。

外卖员小杨说，自己当初和公司签的是
合作协议，公司没有提到“五险一金”。但是
他的收入里每天会被扣除 3元钱，这 3元钱
就是平台给外卖员购买商业意外险的保险
金。“如果送件途中出了事故要报保险，就要
先上报公司客服，客服会找保险公司对接。”

即使有商业意外险，实际作用也十分有
限。

“饿了么”骑手韩某伟投保的保险公司
为太平洋保险。保险费 1.06元，保险期间 1
天（自2020年12月21日09时起至2020年12
月 21日 23时止），按照保险协议规定，猝死
身故的保险赔偿金额为3万元。

“我在送货的过程中摔过一次跤，导致
手骨骨折。但是医院无法开具伤残证明，所
以并没有拿到应有的保险金。”

“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懂保险。请律师要
花钱，有人连律师费也出不起，只能自认倒
霉。很多人为了赶时间，出了事也不报保
险。”

几位骑手都表示对保险公司理赔条款
的规则不太了解，许多情况下也无法获得损
失赔偿。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就更
少了。

目前，各平台主要通过意外事故商业保
险来应对职业伤害的风险问题，这种商业保
险的缴费主体是劳动者，同时也存在覆盖面
较窄、理赔率偏低、保障水平不足的问题，难
以充分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
障问题。

外卖员陈国江说：“目前购买的商业保
险不能给骑手们带来真正的保障，我们愿意
承担政府部门提供的工伤保险的费用，但不
愿意额外支付商业保险费用。”

问题1

究竟构不构成劳动关系？

问题2

商业意外险能够覆盖工伤吗？

好消息是，新业态从业者的
工伤保障问题已经得到官方的
关注。早在 2018年全国两会期
间，就有多名政协委员建议，要
重视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
保险缺失的问题。对此，人社部
在答复中表示，将适时启动《工
伤保险条例》的再次修订工作，
把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员
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
制度保障当中。

2020 年年初发布的中央一
号文件中也明确提出：“开展新
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目前已有多地开始探索。

例如，2019年 10月，江西省
九江市推出灵活就业人员职业
伤害险制度，灵活就业人员可自
愿参保，年缴费每人180元，人人
都可“买得起”。2020年 11月下
旬，浙江省出台《关于优化新业
态劳动用工服务的指导意见》，
新业态从业人员可以按规定先
行参加工伤保险。发挥用工主
体作用的平台可以为新业态从
业人员以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为基数单险种参加工伤
保险，平台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
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平台可
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形式，把
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转由商
业保险承担。

业内专家认为，种种情况表
明，国家有望为新业态从业人员
新建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伤害
保险制度。

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进
展

与白领们最关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不一样，骑手们最青睐的是五险当中
并不起眼的工伤保险。在一线城市打拼
的骑手大多是外地人，他们中很多人都
已在老家参加了当地的农民或居民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外卖系统的算法与
数据驱动下，骑手们争分夺秒，与时间
赛跑，导致交通事故多发，工伤保险才
是他们最需要的。

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近日发布
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
北京地区网约配送员职业伤害调查报
告》提出，根据相关法律，只有与特定

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职工才能享受
工伤保险。这导致新业态从业者中的灵
活就业者群体不能被纳入现有的强制性
工伤保险体系。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劳动
关系的基础上的。网约工没有固定的劳
动关系，这也意味着他们的社会保险处
于“裸奔”状态。包括骑手、微商、网
络主播、网约车司机以及各类靠“网”
生存的从业者，目前大多处于社会保障
缺失的状态。

没有劳动关系，他们只能“裸奔”。

呼
声纳入已有社保体系或新建工伤保险制度

现
状 网约工们几乎就是在“裸奔”


